
重庆市铜梁区林业局

关于建立健全林业项目资金监管和森林资源

保护长效机制的通知
局各科室，下属事业单位：

为贯彻落实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规范林业项目资金运行，不断强化森林资源保护，建立健全了相关工作长效机制。经局党组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附件：1.铜梁区林业局林业项目资金监管长效机制

　　  2.铜梁区林业局森林资源保护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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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铜梁区林业局林业项目资金监管长效机制

　　一、严格按照《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梁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铜府办〔2016〕96号）要求和林业各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林业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资金使用安全。

二、严格项目监督管理，结合林业工程项目建设实际，并按财政、审计加强内部审计监督的要求，至2021年起，每年对林业工程项目安排1-2个进行审计监督检查（也可聘请中介机构审计），同时延伸5-6个镇街抽查审计。在“十四五”期间，对28个镇街实现监督审计全覆盖，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保障林业工程建设实施规范，资金使用更加合理。

附件2
铜梁区林业局森林资源保护长效机制
一、严格林木采伐。一是全面保护，突出重点。强化林木采伐分类管理，严管公益林采伐。禁止毁林开垦、将天然林改造为人工林以及其他破坏天然林及其生态环境的行为。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以及生态区位重要性、自然恢复能力、生态脆弱性、物种珍稀性等指标，确定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实行严格保护。二是严格天然林用途管制。继续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规范和加强天然林非商业性采伐管理，严格执行凭证采伐、限额采伐制度。对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除有害生物防治、森林防火等维护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必要措施外，禁止其他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严控天然林树木采挖移植。三是严格落实监督管理。强化林木采伐伐区作业监管，继续实行森林经营者自我约束为主的伐区作业监管机制，镇街做好事前确认采伐范围与采伐株数、事中监督采伐行为、事后督促更新造林，坚决杜绝超范围、超数量采伐等属地管理工作。区林业局组织林业干部培训、指导各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办证，严格执行林木采伐规程规范，每年进行随机抽查检查。
二、严格林地保护。一是加强宣传，营造氛围。通过印发宣传资料、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森林法》、《林地保护管理规定》等法规政策，在全社会形成依法使用林地的氛围。二是严格林地分级和用途管制。严守林地“红线”，全面落实森林资源管理行政领导负责制，强化森林资源管理，严守全区森林红线61.05万亩、林地红线62.22万亩。严格建设项目用地管理，严控矿山用地准入，禁止在公益林地，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两侧可视范围内和巴岳山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区域林地建采矿区。三是严格林地使用审核审批。严格按照《森林法》、《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及《重庆市林地保护管理规定》等法规，依法审核审批使用林地，履行审核审批职责，严格现场查验。四是加强林地占用事中、事后监管。采用卫星（无人机）遥感等手段结合森林督查、即时监测，建立清单，统一台帐模式，定时移交疑似案件线索。严格落实占用林地恢复林业生产条件。
三、切实做好天然林资源保护管理。严格落实森林资源管护责任制，及时签订管护合同和目标责任书，按时兑付补偿资金，严格资金使用管理。维护与运用好天保护林管理信息平台，加强护林人员巡护考核管理。

四、强化林业行政执法。严格执法、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行为；建立台账，强化事后监管，开展定期和不定期巡查，对标对表，严格落实各项处罚决定、督促破坏林地得到复绿或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强化林业行政执法案件管理平台建设；开展涉林执法系列专项行动；与刑事司法建立林业行政执法行刑衔接机制；稳步推进涉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进入常态化。


